遂财采〔2023〕51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
当事人：遂宁鼎固门窗有限公司
地  址：遂宁市河东新区德水中路869号3栋1层104号
经本机关立案调查，在参与四川省遂宁中学校木门采购项目（项目编号：5109012021000146）时，四川润涛科技有限公司邀请你公司参与遂宁中学木门采购项目并由四川润涛科技有限公司为你公司制作投标（响应）文件。其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七十四条第（五）项、第（七）项规定的情形，损害其他供应商合法权益，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三）规定予以行政处罚。以上事实有调查笔录、评审资料等在案佐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供应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以采购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与采购人、其他供应商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恶意串通的”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对你公司处以采购金额千分之五的罚款即7450元（大写：柒仟肆佰伍拾元整，按本项目采购预算1490000元的千分之五计算）的罚款，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在一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行政处罚。
你公司应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按照《四川省通用电子缴款通知书》（详见附件）规定缴纳罚款。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遂宁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依法向射洪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除法律另有规定外，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附件：四川省通用电子缴款通知书
遂宁市财政局
2023年7月31日
遂宁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3年7月3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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